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旅平險適用)

保單號碼：

保險公司、合作保代／保經及再保險公司告知當事人(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蒐
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

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險公司」)、合作推廣您的保險契約之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人(下稱「合作保代／保經」)及辦理您的保險契約再保險業務的再保險
公司（下稱「再保險公司」），因經營核保、理賠、再保險、契約服務、辦理追償、申訴
及爭議處理、辦理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等業務而蒐集、處理或利用被保險人之病歷、醫
療、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或其他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您
的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係為人身保險、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再保險業務
之執行，凡依保險法令規定推廣人身保險活動、提供保險產品或服務、辦理申訴及爭議
處理業務、辦理公司之內部及稽核業務、以及為您評估或為履行人身保險契約的行為皆
屬之(下稱「蒐集目的」)。

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
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除了基於海外急難救助服務、再
保險業務及委外業務之執行的需要，會在我國境外被處理及利用外，僅會以電子檔案或
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供我們及我們的委外廠商處理及利用；我們並會將要保書或各項契
約服務申請書上所載您的個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連線，以作為其他產、壽
險公司受理您投保、理賠或契約服務申請時之審核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的審
核標準決定是否承保、理賠或同意辦理，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審核之依據；在有金融
消費爭議案件發生時，我們必要時也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或其他受理消費爭議機構於處理金融消費爭議案件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方式
行使下述的權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
絕: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
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健全人身保險業務之執行，保險公司及合作保代／保經將無法
提供您完善的人身保險服務。

要保人/被保險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保險契約條款樣本」、「投保
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各乙份………………………………………□是 □否。

※團體件或集體彙繳件之要保人(單位)或代表人需將「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
書」影印乙份予各被保險人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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